|

F# ek S 2RAEN T
1145 B35 %4015

" B
* e
F TN I A E’ C
PAFEARRF UL IR R AR AT

HBHEARE AT AT Bp ARII4E11? 200 423 A F116#27 1

BiAe A p v AE R L mAd P f R
@

- S RRERCEFTIEREL - KB SR (F) 4
LS 0 ;§~$§1g&;§\§w}%@ﬁwéif‘ﬁ%ﬁ'i@f'?f%f%
Bi- @032 P ERRPFLATERAE - ~ 23 2
EFTRIFRHLE A ARF 2 - TE 2 P ERS
BH P EFR R TR o MR R F AT AT F 2
Falifter v 23§ 2 P EERHAwad o 22T ¥
,;»}5,43;{, Hox BgED B () iﬁ%}ﬁrﬁéfxmﬁ;& ”‘i?,\)
TR BTHEE SRS s EREMY > P i 2
CEZRA CEEA S RHERA BNl R
o B3 v o REXE D WAET2 P T2
2 X E P EMEERE 2 S EE S W e s
Boooa T B 3B A B @RS L

 E X EEFUEIB Y o R 2 S EATIEEE R
\

517 - FOTIER ]~ 20 o TG P = o

A}‘_ %y;\ ( N,
N L
(@p)]
N .\"' H\

|

4

T
by
=
gm
.‘I‘ r
=
TR
~



(=) 2% 3113107 22p § OOA4G? LA L4p

(

HABHLEAAR B e DRPEE 2 FFHE R A0
ALYPE 1311 5p L EpE A" BEMGAR
WS o mERHRGHEE c FOOMEZLHOOA RO
O# Brer R 47 > Ap%t 4 7 Bt 1132117 Xp 9 B
A FL BRI 0 A APE A T BERRikG o M TR
LEFL XN RSP IRIAAHE AT B RApH
AR Bad B FEFAEF pEA R REAT
C¥»wE&BmRI> A5 TRIEIF2 (75 v diFo
AEALYRT > BT CRET LRI X ENWMGAL
R A3 EAME " Cp st MR ::4324 g~
o P CH®M BAHTE 87 BRBRERS H
FAERERYOMBARITCAZEYREEZ ka9
CAREEA > 113 #3 Ac RS CARE A REL P RS
HRRAR - AP¥ A P AZ 7T A AM A LRI EF - FIRdS
FRIL B AR R o MR R R f 4
i%”‘ﬁﬁﬁﬂi31’ﬁﬁﬁﬂﬁﬁ#*?%4 Tt A
i o APHATBEATHM RARIEEARET E o FRF
PTG BHAPH AT By EHPRIV £45 B 2
FF AT AR BOL ST 0 AR A T B it
W h i 2 OH 2R :fﬂﬁ);‘«ir—*—ﬂf » 0 ORE 4 4;&13}”:& Yo
ZAREA T B GBI BE S TEBERR TR A
WEHAT B @ pEA T Bz ARSI TG A
Bod LAREA T AT CAEM R T8 KA
P CHTHPFH 7 Cr sl MGz #Fp
B#ITAG P CE RARGHAALEE 5wk
Bro 3 FFLERTERAR 0 T CA B LApgl % S mm
LR P CEBES LA ARM AR LT
i ARIP I IE < /-

L3>i&ﬁg%ﬂmﬁu95ﬂﬁﬁﬁﬁﬁmg;§,w%AB

Bruith x4 273 FHEHFY C2AHA "B &



(z)

(

)

B A AR R A L Re 3 EILXP T =+ 0 BT
ARAAPEA T B ) p A M FIE S
B AaAEE? (TRICEZI IPERTPHEALTB 7 C
2R A2 & B RIFIE o (SR TR A R AT B AR
AT BEprdT o B Y 2T RF TV ARFE AT B
IpiEAem RG] > BRI B 2 A 0 s
}5%*.3% F_q/ , Ci’? —r&@}a \_—-gﬁg; ,P;\»h;h?[mﬁﬂg ’
M REAHAT B LG NP M AL A
LRApHATARA D > BRT CHRAppE A7 AF 2
Bt o P CRIFM GAmREEE R R ad
PAPEE A A BB TR AR 0 AR ARE L T B 2
3R B s o
AA1 113117 5P KR Ap¥ 4 P Boeif 2 4f % > 7
CZ2 %42 FIL PR GAd 2R 2/l » - Beidl
MEEARH A " BEF G HE AT o 54 7 Ape A
g2 LG AL F -5 (A7) BeEE 3 FEe b
oo FFEM A G AT A AT BRIEER A
EHAFMRA FICEFO =FT C2 M %A FIF 2 4p
A7 BRABWE T T Ea M i X RA REQ
2 FERARS FARE A o B TRAEE RS LARE A T
RS SR AMBASEEL LS > A1 BEOO
%Vf%”* Y IR E IR RIF T Seid BER R A 1 AR
S B -
1Bﬁ1HI7BL#L COOROOOO RN #7
At B0 Chade &2 2401 PRfipH
P BG AR A TS o AR AT BN
FPRER RSWPHATBp Ly RAR
FHR AT B A §3 2@ 75
EAREA T BRI R T Cp L EARZE BRAERN
4%£’@a;4%ﬁrwﬁ4*@@%4%@’ﬂc
SR P BATA L Al R

b
i
mj



(

(

) 4

)

pi=N
-\

BETL  FRES LA BN AR R
HAT BB A BekG T > TUEERBOMAARE
FETPEREEF 7 CHRLMBELRL 4 - pfH L 2 <
E%iﬁﬁif%’k&i3$@q4?’f
PoATA F R BRI S LA A% 2 F R

- R R o s P2 EEE Y A S LA
HARBBREEHEL > B3R ES LA RER
ForxraEEE FTEARET PR jaﬁ?ilﬁrka’/ﬁ}\f;{’fly_
ARk 1 31134117 17p 17404 = = ?f?,%%‘ ¥ A2
B s FEZ #2313 RE T ¥ 14650 827 %
i hx~daebk 2 2Rll4EREF FOTE - 5175
BN 2798 £ X 8 HS ko

4o

Je

’

W %‘(‘:
b
.h-‘

EDS
N
>

\}

THT Coi MR g R E RS PR 0 8 B
FIARE T BEA) 7 CRA s e ks ¢
AT B 2.0 lr‘f—é PR gwmie T Cr
p?vg (PR WA :\?Mfr—i S I T T Cil

»Eﬂ%%ﬁ&%Jw%’

LR T SRR

;—;@ % % 102i5# = 7 Co

ﬂﬁ%ﬁzwﬁwﬁ’uﬁﬂﬂ MBI R R D

£ ¢ AFED) P T A

%%ﬁi‘%@'ﬂﬂﬁ 1 0F o PR TEA
Rk 5Bt 2 T C~ R IERER > Ay

I R a8 0 M 5 TG 3R 8 2

ﬁ*zi—ﬁz e 4 o

AXEEHEF T CAg LT opEAT A7 BiT

o TR GrE G 0 4 B FIAGE IR AL R T

EAREA T Amf/'» I‘slmaﬁEén E J\.:“‘,t,a‘&“ ERE

F
24
»{I__’T%%JJUBE )1_"‘%‘
" C
_lz'?

FEA AT EET R I EEAAE AT ALFE RO
e N Ak 114@‘10‘g 21 PIESTOBELETE
;ﬁu/é"‘ ﬁ é‘éé-é'bfv\ °



(1)

(+)

(+-)

S
Bles—* 2% 4245765 % £2B7 > 7 Che
DS KV RS- IS:5-2
%5

i

a

: R S A VR Ji%ﬁnpa%g;%fi ,
AR B 114E87 14p 47> 7 Cua hd
&

u

O
‘w
ﬂ'\
I
%
_g:
g

18~ o 114287 28p 2107 16p » £ PR 'J’
C*9* 4E1 1123p »EPRA o Frd 3 - A%
AREF o FFRI0P - FE 4 (114&@;&? % % 15X

) of-Cﬁ—_’g’s;m-i)’é“ % T idd BB E D
¢ (114#= B @ 3 %602X5. ~ 113+ &2 @ 5 %1087X
5L) 5 kR mf—r'r%%ﬁﬁl i v I R 13
«Aimﬁél‘ﬁﬂ oy e E L

A Ak 1 3 %“?; WL R R AL f2 5 LAn A
SRS Y W-Cﬁﬁﬁﬁgﬂ SREN AR
23 L E RIS SR 31% FRLAGBAL L B
ik C&fL%é??iéﬁf_ 4 PR Et)ié , o
AT ERD LAPF A E RIS 2 RAR A 4 0 MELTRA L AP

CREEE Y F

Atk A LApRAEAEEM G DT A F
KB T THEATCEEBRAYRZR
EA LA F 2 AREXES LA E A o M
BARE WA O HETE A LA D

|
=
s
(@)
A
-3
@
[lity
&
=
E
o~
[}
T
Qe
P
I
?\_
Vi
@)
&
A}
b e

i?.)n,
2

o3
g
@)
W
P"
EL;..
:fl
o
g
\+Aq_
s
>/
1
o
e
k)
T Am M o =
o~
B

g‘fgé$2§;‘“f%%ﬁ_$:§? I/;’Fé B, i



g%ﬁﬁlﬁgﬁt— SRR EREIE 7]\}{1_,; a3
S EARTIE R @méﬁmﬁ%in%%%%ﬁ%
L% B2 B0 0 PR A o R 1
§ i a8

N mc %"1—4 a5z b F#Hfg:-ﬁ , #%#&:{,OO}% IH_FE:& it 4p

i

% 12~ AP REXE ‘%;?@42pﬁ.i?
ARRBEASTEE R B A AT AFLAIE S F
EE AP PANEA2ERR %bL’Fﬁ@%41k~gAﬂ&9<:
ﬁkﬁﬁﬁiﬁ’ﬁixhﬁ 1t v 5 A5
AARZERFLER o MRFPAHEFATA T B A
ﬁ’éﬁﬁiﬁ%ﬁﬁ4%iwfﬁi&i@g49C%%
Foaow Fieig o MBI LAES s pHA S AL RS
PoMAZEFRE LA TEIRAE  BLe3 AT 20
Put k& § AR LA A U B R X R A
HAT AT B ERER L BT EF o

o RFEETEEROTE AT 22 H21E 5270 - $2UEF]
T NEHFWEFT8E A A 2 o

v i EY ] 114 = 11 g 10 p

FE 2R 2 P EaAR
U AGEBR R AIER o
oA JRAF AT EZ 10 poe Ad NP K TR RS
7 RTE L, 5007~ o
i EY 23] 114 = 11 3 10 p
L F Mgs

™

w®
St
mi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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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護字第401號
聲  請  人  雲林縣政府


法定代理人  張麗善


相  對  人  甲  Ａ
            甲  Ｂ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甲  Ｃ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准將相對人甲Ａ、甲Ｂ自民國114年11月20日起至民國115年2月19日止延長安置三個月。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置：一、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二、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醫療之必要，而未就醫。三、兒童及少年遭受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四、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但其無父母、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得不通知之。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3個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每次得聲請延長3個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第57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一）本案於民國113年10月22日由○○社福中心通報兩名相對人過往居住關係人乙Ｄ家中遭其不當責打管教，社工調查期間，113年11月5日再獲知相對人甲Ｂ遭關係人恐嚇傷害，故陪同驗傷報案。經○○縣警察局○○分局○○分駐所受案通報，相對人甲Ｂ陳述113年11月X日遭關係人持煙灰缸毆頭部，造成相對人甲Ｂ頭部挫傷，關係人手持長刀並出言恐嚇、揚言殺害相對人甲Ｂ，使相對人甲Ｂ心生畏懼，事件發生時，相對人之法定代理人甲Ｃ於案發現場，未有任何阻擋之行為或動作。
　（二）本案調查期間，得知甲Ｃ幾年前結識及受雇於關係人，然兩人有債務糾紛，甲Ｃ自述積欠關係人約2千萬元債務，甲Ｃ為躲避關係人討債，曾有幾次跑路離家及不負子女教養情形，關係人認為甲Ｃ無法適切照顧及教養兩名相對人，113年3月起陸續將兩名相對人接應至自家居住照顧。相對人甲Ａ表示居住關係人住家期間，因家務事處理太慢、被指控說謊等，遭關係人以麻將牌尺責打手腳、屁股約2至3下，印象中被責打管教4次左右，未成傷。相對人甲Ｂ表示關係人認為其態度不佳，有說謊及偷竊行為，曾對相對人甲Ｂ有掌摑臉部、拿拖把及棍子責打手腳及屁股多下，導致相對人甲Ｂ有臉部紅腫、嘴角流血及其他部位紅腫瘀青情形，且關係人指控案兄及相對人甲Ｂ有偷竊手機行為，亦持棒球棍責打案兄及相對人甲Ｂ，造成相對人甲Ｂ左大腿被打1下而有瘀傷，兩名相對人皆表示甲Ｃ知悉關係人責打管教情形，但甲Ｃ積欠對方債務，甲Ｃ亦多次遭關係人討債及持棍棒毆打成傷，甲Ｃ及家人認為關係人凶惡且有前科紀錄，予以反抗會遭到報復，甲Ｃ及兩名相對人大多默默忍受，甲Ｃ會勸導兩名相對人被關係人質問時不要頂嘴，以免招惹麻煩。
　（三）本府社工於113年11月5日再接獲通報及訪查，相對人甲Ｂ陳述關係人表示有事情要詢問甲Ｃ及相對人甲Ｂ，故兩人前往關係人住家，於113年11月X日下午左右，關係人認為相對人甲Ｂ說謊，加上日前通報體罰責打事件，關係人持長刀作勢攻擊及威脅要殺死相對人甲Ｂ，甲Ｃ及關係人之妻在旁攔阻，後關係人改持菸灰缸攻擊相對人甲Ｂ頭部數下，其中2下敲擊到頭部，相對人甲Ｂ阻擋過程而手臂被打到，造成頭部鈍傷及頭皮血腫、右手臂挫傷情形，甲Ｃ事發當下雖有口頭及做出攔阻動作，然無法完全保護相對人甲Ｂ不受傷害。翌日關係人亦藉要幫相對人甲Ａ慶生為由，要求甲Ｃ將相對人甲Ａ帶至關係人住家，甲Ｃ畏懼關係人而配合其要求，未維護兩名相對人不與關係人接觸，亦未協助相對人甲Ｂ就醫及報警求助。
　（四）本府社工113年11月5日陪同相對人甲Ｂ驗傷及報案，甲Ｃ及案祖母因畏懼關係人而不願報案處置，一度向社工陳述相對人甲Ｂ責打傷勢是家人所為。相對人甲Ａ雖未受波及受傷，其為第一類（心智）障礙者而難以辨別風險，持續與關係人有所接觸，相對人甲Ｂ則畏懼關係人會對其報復而不敢返家，評估甲Ｃ及關係人因債務及相對人甲Ｂ提告恐嚇傷害事件而關係複雜，案家人無法適切保護照顧兩名相對人，故協助臨時安置兩名相對人至庇護所，後經查關係人為通緝身分，本府社工聯繫○○縣警察局婦幼隊及轄區家防官加速查緝關係人以降低社區風險。
　（五）113年11月17日社工與甲Ｃ於○○縣○○鄉○○派出所會談討論本案，僅甲Ｃ在場向警方及社工仍堅稱相對人甲Ｂ傷勢非關係人所為，相對人甲Ｂ傷勢是其出手責打管教導致、認為相對人甲Ｂ自身有偏差行為而理應責打管教、相對人甲Ｂ指控關係人傷害為誣告行為、甲Ｃ不信任相對人甲Ｂ說辭。社工評估甲Ｃ自身經濟及照顧能力不足，過往多次將兩名相對人交由關係人照顧，甲Ｃ受關係人暴力威脅，雖知兩名相對人遭不當管教情形仍無保護作為，持續攜兩名相對人與關係人接觸，導致相對人甲Ｂ遭關係人恐嚇傷害，事後嘗試協助關係人掩蓋傷害犯罪事實，甲Ｃ缺乏親職保護能力。相對人之父母離異，母系親友無往來互動，同住家人案祖父母皆年邁及認知能力較弱，難以維護兩名相對人安全，案兄為第一類障礙中度，尚為司法保護管束中，過往曾是兩名相對人性猥褻案件相對人，無法提供兩名相對人照顧支持，案家無其他替代照顧資源，為確保兒少最佳利益，本府社工於113年11月17日17時40分完成緊急安置程序，後續獲雲林地方法院113年度護字第146號准許繼續安置在案、臺南地方法院114年度護字第57號、第175號、第279號延長安置准予在案。
　（六）針對甲Ｃ知悉關係人會責打管教兩名相對人，後有恐嚇傷害相對人甲Ｂ情形，甲Ｃ仍不敢抗衡及出面維護兩名相對人安全，自身親職保護能力不足，經討論後甲Ｃ允諾會依法提告關係人及改善家庭生活狀態，評估甲Ｃ過往亦為暴力犯罪之受害者，長年遭受關係人暴力恐嚇，經提醒及討論後，甲Ｃ尚具有改善動機及行動，經評估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02條開立甲Ｃ強制性親職教育6小時，以提升甲Ｃ親職功能及法治觀念，己執行5小時。另因甲Ｃ工作狀態不穩，案兄持續保護管束、案祖父母亦難以連結工作，家庭無穩定經濟來源，為協助鼓勵及追蹤甲Ｃ、案兄工作穩定度，本府社工轉介家庭重整處遇計畫，以期增強家庭面對危機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七）本次安置期間，甲Ｃ未曾主動關心相對人甲Ａ、甲Ｂ近況，亦未申請會面，也曾與家庭處遇服務社工提及，考量相對人甲Ａ的身心障礙補助能為家中帶來經濟挹注，希望能在本次延長安置到期後讓相對人甲Ａ先行返家，卻在本府社工114年10月21日至監所公務接見時否認該說法，同意繼續延長安置。
　（八）甲Ｃ於114年8月4日與案祖母、案兄搬至新住所，新租屋處為一大套房，租金每月6千元，押金2個月，甲Ｃ雖以工作存款繳納但仍積欠1個月押金。房間整體空間乾淨明亮，環境較過往改善許多，但僅為單一房間，無法保證隱私及安全性，並不適合相對人甲Ａ、甲Ｂ返家居住。
　（九）甲Ｃ、案兄及案祖母於113年分別涉及不同竊盜案件，案祖母應於114年8月14日執行，甲Ｃ以工作存款繳納罰金1萬元。案兄於114年8月28日至10月16日入監服刑，甲Ｃ於9月4日至11月3日入監服刑。案兄尚有一起案件未執行，須拘役10日，得易科罰金（114年度簡字第15X號）。另甲Ｃ及案祖母各尚有竊盜案件由雲林地檢署偵辦中（114年度偵字第602X號、113年度偵字第1087X號）；案兄於5月因誤信詐騙集團寄出提款卡，涉嫌詐欺及洗錢防制，目前尚在審理中。
　（十）本府社工擬持續定期前往機構關懷訪視瞭解兩名相對人身心及生活適應狀況，因甲Ｃ對於金錢管理、司法問題及子女返家規劃尚缺乏具體行動，家庭處遇社工將持續督導甲Ｃ在就業與司法案件上有更明確計畫，並評估其是否具備兩名相對人返家後之照顧能力，以確保兩名相對人之安全與需求。
　（十一）綜上所述，兩名相對人過往遭受關係人乙Ｄ有不當管教、恐嚇傷害情形，監護人甲Ｃ及其他親人皆無法維護兩名相對人安全，由本府緊急安置兩名相對人。關係人現已遭逮捕，對案家及兩名相對人威脅風險降低，惟甲Ｃ親職能力尚待加強提升；本次延長安置期間，甲Ｃ及案兄先後因竊盜案件入監服刑，案祖母無經濟來源，倚賴先前案兄車禍時保護官協助申請之急難救助金2萬元作租金使用以穩定居住所。案家家中經濟及生活狀態不穩健、難以照顧兩名相對人，有持續安置之必要。目前兩名相對人安置於台南市内之社會福利機構，為確保兒少最佳利益，本府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規定，狀請貴院准予延長安置三個月，以利提供後續保護處遇，以利提供後續保護處遇。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提出○○縣保護案件報告表1件、相對人同意接受安置之表達意願書2件為證，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卷宗、個人戶籍資料查詢表3件、法院在監在押簡列表2件核閱綦詳，且相對人之法定代理人甲Ｃ亦同意本件安置，有表達意願書1件附卷可稽，是堪認聲請人主張之事實為真實。本院審酌相對人甲Ａ、甲Ｂ尚未成年，自我保護與照顧能力不足，且渠等法定代理人甲Ｃ親職功能尚待加強，親屬支持系統薄弱，相對人若未再接受安置，仍無法獲得適當之養育及照顧，渠身心有再受害之虞，非延長安置顯不足以保護相對人，是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相對人甲Ａ、甲Ｂ，於法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0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葉惠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0　　日
　　　　　　　　　　　　　　　　書記官　陳姝妤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護字第401號

聲  請  人  雲林縣政府



法定代理人  張麗善



相  對  人  甲  Ａ

            甲  Ｂ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甲  Ｃ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准將相對人甲Ａ、甲Ｂ自民國114年11月20日起至民國115年2月19

日止延長安置三個月。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

    置：一、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二、兒童及少

    年有立即接受醫療之必要，而未就醫。三、兒童及少年遭受

    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

    行為或工作。四、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

    以有效保護。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

    安置時，應即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並通知兒童及

    少年之父母、監護人，但其無父母、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

    時，得不通知之。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非72小時以上

    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

    。繼續安置以3個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

    ，每次得聲請延長3個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

    6條第1項、第57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一）本案於民國113年10月22日由○○社福中心通報兩名相對

        人過往居住關係人乙Ｄ家中遭其不當責打管教，社工調

        查期間，113年11月5日再獲知相對人甲Ｂ遭關係人恐嚇

        傷害，故陪同驗傷報案。經○○縣警察局○○分局○○分駐所

        受案通報，相對人甲Ｂ陳述113年11月X日遭關係人持煙

        灰缸毆頭部，造成相對人甲Ｂ頭部挫傷，關係人手持長

        刀並出言恐嚇、揚言殺害相對人甲Ｂ，使相對人甲Ｂ心生

        畏懼，事件發生時，相對人之法定代理人甲Ｃ於案發現

        場，未有任何阻擋之行為或動作。

　（二）本案調查期間，得知甲Ｃ幾年前結識及受雇於關係人，

        然兩人有債務糾紛，甲Ｃ自述積欠關係人約2千萬元債務

        ，甲Ｃ為躲避關係人討債，曾有幾次跑路離家及不負子

        女教養情形，關係人認為甲Ｃ無法適切照顧及教養兩名

        相對人，113年3月起陸續將兩名相對人接應至自家居住

        照顧。相對人甲Ａ表示居住關係人住家期間，因家務事

        處理太慢、被指控說謊等，遭關係人以麻將牌尺責打手

        腳、屁股約2至3下，印象中被責打管教4次左右，未成

        傷。相對人甲Ｂ表示關係人認為其態度不佳，有說謊及

        偷竊行為，曾對相對人甲Ｂ有掌摑臉部、拿拖把及棍子

        責打手腳及屁股多下，導致相對人甲Ｂ有臉部紅腫、嘴

        角流血及其他部位紅腫瘀青情形，且關係人指控案兄及

        相對人甲Ｂ有偷竊手機行為，亦持棒球棍責打案兄及相

        對人甲Ｂ，造成相對人甲Ｂ左大腿被打1下而有瘀傷，兩

        名相對人皆表示甲Ｃ知悉關係人責打管教情形，但甲Ｃ積

        欠對方債務，甲Ｃ亦多次遭關係人討債及持棍棒毆打成

        傷，甲Ｃ及家人認為關係人凶惡且有前科紀錄，予以反

        抗會遭到報復，甲Ｃ及兩名相對人大多默默忍受，甲Ｃ會

        勸導兩名相對人被關係人質問時不要頂嘴，以免招惹麻

        煩。

　（三）本府社工於113年11月5日再接獲通報及訪查，相對人甲

        Ｂ陳述關係人表示有事情要詢問甲Ｃ及相對人甲Ｂ，故兩

        人前往關係人住家，於113年11月X日下午左右，關係人

        認為相對人甲Ｂ說謊，加上日前通報體罰責打事件，關

        係人持長刀作勢攻擊及威脅要殺死相對人甲Ｂ，甲Ｃ及關

        係人之妻在旁攔阻，後關係人改持菸灰缸攻擊相對人甲

        Ｂ頭部數下，其中2下敲擊到頭部，相對人甲Ｂ阻擋過程

        而手臂被打到，造成頭部鈍傷及頭皮血腫、右手臂挫傷

        情形，甲Ｃ事發當下雖有口頭及做出攔阻動作，然無法

        完全保護相對人甲Ｂ不受傷害。翌日關係人亦藉要幫相

        對人甲Ａ慶生為由，要求甲Ｃ將相對人甲Ａ帶至關係人住

        家，甲Ｃ畏懼關係人而配合其要求，未維護兩名相對人

        不與關係人接觸，亦未協助相對人甲Ｂ就醫及報警求助

        。

　（四）本府社工113年11月5日陪同相對人甲Ｂ驗傷及報案，甲Ｃ

        及案祖母因畏懼關係人而不願報案處置，一度向社工陳

        述相對人甲Ｂ責打傷勢是家人所為。相對人甲Ａ雖未受波

        及受傷，其為第一類（心智）障礙者而難以辨別風險，

        持續與關係人有所接觸，相對人甲Ｂ則畏懼關係人會對

        其報復而不敢返家，評估甲Ｃ及關係人因債務及相對人

        甲Ｂ提告恐嚇傷害事件而關係複雜，案家人無法適切保

        護照顧兩名相對人，故協助臨時安置兩名相對人至庇護

        所，後經查關係人為通緝身分，本府社工聯繫○○縣警察

        局婦幼隊及轄區家防官加速查緝關係人以降低社區風險

        。

　（五）113年11月17日社工與甲Ｃ於○○縣○○鄉○○派出所會談討論

        本案，僅甲Ｃ在場向警方及社工仍堅稱相對人甲Ｂ傷勢非

        關係人所為，相對人甲Ｂ傷勢是其出手責打管教導致、

        認為相對人甲Ｂ自身有偏差行為而理應責打管教、相對

        人甲Ｂ指控關係人傷害為誣告行為、甲Ｃ不信任相對人甲

        Ｂ說辭。社工評估甲Ｃ自身經濟及照顧能力不足，過往多

        次將兩名相對人交由關係人照顧，甲Ｃ受關係人暴力威

        脅，雖知兩名相對人遭不當管教情形仍無保護作為，持

        續攜兩名相對人與關係人接觸，導致相對人甲Ｂ遭關係

        人恐嚇傷害，事後嘗試協助關係人掩蓋傷害犯罪事實，

        甲Ｃ缺乏親職保護能力。相對人之父母離異，母系親友

        無往來互動，同住家人案祖父母皆年邁及認知能力較弱

        ，難以維護兩名相對人安全，案兄為第一類障礙中度，

        尚為司法保護管束中，過往曾是兩名相對人性猥褻案件

        相對人，無法提供兩名相對人照顧支持，案家無其他替

        代照顧資源，為確保兒少最佳利益，本府社工於113年1

        1月17日17時40分完成緊急安置程序，後續獲雲林地方

        法院113年度護字第146號准許繼續安置在案、臺南地方

        法院114年度護字第57號、第175號、第279號延長安置

        准予在案。

　（六）針對甲Ｃ知悉關係人會責打管教兩名相對人，後有恐嚇

        傷害相對人甲Ｂ情形，甲Ｃ仍不敢抗衡及出面維護兩名相

        對人安全，自身親職保護能力不足，經討論後甲Ｃ允諾

        會依法提告關係人及改善家庭生活狀態，評估甲Ｃ過往

        亦為暴力犯罪之受害者，長年遭受關係人暴力恐嚇，經

        提醒及討論後，甲Ｃ尚具有改善動機及行動，經評估依

        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02條開立甲Ｃ強制性

        親職教育6小時，以提升甲Ｃ親職功能及法治觀念，己執

        行5小時。另因甲Ｃ工作狀態不穩，案兄持續保護管束、

        案祖父母亦難以連結工作，家庭無穩定經濟來源，為協

        助鼓勵及追蹤甲Ｃ、案兄工作穩定度，本府社工轉介家

        庭重整處遇計畫，以期增強家庭面對危機及解決問題的

        能力。

　（七）本次安置期間，甲Ｃ未曾主動關心相對人甲Ａ、甲Ｂ近況

        ，亦未申請會面，也曾與家庭處遇服務社工提及，考量

        相對人甲Ａ的身心障礙補助能為家中帶來經濟挹注，希

        望能在本次延長安置到期後讓相對人甲Ａ先行返家，卻

        在本府社工114年10月21日至監所公務接見時否認該說

        法，同意繼續延長安置。

　（八）甲Ｃ於114年8月4日與案祖母、案兄搬至新住所，新租屋

        處為一大套房，租金每月6千元，押金2個月，甲Ｃ雖以

        工作存款繳納但仍積欠1個月押金。房間整體空間乾淨

        明亮，環境較過往改善許多，但僅為單一房間，無法保

        證隱私及安全性，並不適合相對人甲Ａ、甲Ｂ返家居住。

　（九）甲Ｃ、案兄及案祖母於113年分別涉及不同竊盜案件，案

        祖母應於114年8月14日執行，甲Ｃ以工作存款繳納罰金1

        萬元。案兄於114年8月28日至10月16日入監服刑，甲Ｃ

        於9月4日至11月3日入監服刑。案兄尚有一起案件未執

        行，須拘役10日，得易科罰金（114年度簡字第15X號）

        。另甲Ｃ及案祖母各尚有竊盜案件由雲林地檢署偵辦中

        （114年度偵字第602X號、113年度偵字第1087X號）；

        案兄於5月因誤信詐騙集團寄出提款卡，涉嫌詐欺及洗

        錢防制，目前尚在審理中。

　（十）本府社工擬持續定期前往機構關懷訪視瞭解兩名相對人

        身心及生活適應狀況，因甲Ｃ對於金錢管理、司法問題

        及子女返家規劃尚缺乏具體行動，家庭處遇社工將持續

        督導甲Ｃ在就業與司法案件上有更明確計畫，並評估其

        是否具備兩名相對人返家後之照顧能力，以確保兩名相

        對人之安全與需求。

　（十一）綜上所述，兩名相對人過往遭受關係人乙Ｄ有不當管

          教、恐嚇傷害情形，監護人甲Ｃ及其他親人皆無法維

          護兩名相對人安全，由本府緊急安置兩名相對人。關

          係人現已遭逮捕，對案家及兩名相對人威脅風險降低

          ，惟甲Ｃ親職能力尚待加強提升；本次延長安置期間

          ，甲Ｃ及案兄先後因竊盜案件入監服刑，案祖母無經

          濟來源，倚賴先前案兄車禍時保護官協助申請之急難

          救助金2萬元作租金使用以穩定居住所。案家家中經

          濟及生活狀態不穩健、難以照顧兩名相對人，有持續

          安置之必要。目前兩名相對人安置於台南市内之社會

          福利機構，為確保兒少最佳利益，本府爰依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規定，狀請貴院准予延長

          安置三個月，以利提供後續保護處遇，以利提供後續

          保護處遇。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提出○○縣保護案件報告

    表1件、相對人同意接受安置之表達意願書2件為證，並經本

    院依職權調取上開卷宗、個人戶籍資料查詢表3件、法院在

    監在押簡列表2件核閱綦詳，且相對人之法定代理人甲Ｃ亦同

    意本件安置，有表達意願書1件附卷可稽，是堪認聲請人主

    張之事實為真實。本院審酌相對人甲Ａ、甲Ｂ尚未成年，自我

    保護與照顧能力不足，且渠等法定代理人甲Ｃ親職功能尚待

    加強，親屬支持系統薄弱，相對人若未再接受安置，仍無法

    獲得適當之養育及照顧，渠身心有再受害之虞，非延長安置

    顯不足以保護相對人，是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相對人甲Ａ、

    甲Ｂ，於法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

    項，民事訴訟法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0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葉惠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0　　日

　　　　　　　　　　　　　　　　書記官　陳姝妤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護字第401號

聲  請  人  雲林縣政府



法定代理人  張麗善



相  對  人  甲  Ａ

            甲  Ｂ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甲  Ｃ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准將相對人甲Ａ、甲Ｂ自民國114年11月20日起至民國115年2月19日止延長安置三個月。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置：一、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二、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醫療之必要，而未就醫。三、兒童及少年遭受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四、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但其無父母、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得不通知之。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3個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每次得聲請延長3個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第57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一）本案於民國113年10月22日由○○社福中心通報兩名相對人過往居住關係人乙Ｄ家中遭其不當責打管教，社工調查期間，113年11月5日再獲知相對人甲Ｂ遭關係人恐嚇傷害，故陪同驗傷報案。經○○縣警察局○○分局○○分駐所受案通報，相對人甲Ｂ陳述113年11月X日遭關係人持煙灰缸毆頭部，造成相對人甲Ｂ頭部挫傷，關係人手持長刀並出言恐嚇、揚言殺害相對人甲Ｂ，使相對人甲Ｂ心生畏懼，事件發生時，相對人之法定代理人甲Ｃ於案發現場，未有任何阻擋之行為或動作。

　（二）本案調查期間，得知甲Ｃ幾年前結識及受雇於關係人，然兩人有債務糾紛，甲Ｃ自述積欠關係人約2千萬元債務，甲Ｃ為躲避關係人討債，曾有幾次跑路離家及不負子女教養情形，關係人認為甲Ｃ無法適切照顧及教養兩名相對人，113年3月起陸續將兩名相對人接應至自家居住照顧。相對人甲Ａ表示居住關係人住家期間，因家務事處理太慢、被指控說謊等，遭關係人以麻將牌尺責打手腳、屁股約2至3下，印象中被責打管教4次左右，未成傷。相對人甲Ｂ表示關係人認為其態度不佳，有說謊及偷竊行為，曾對相對人甲Ｂ有掌摑臉部、拿拖把及棍子責打手腳及屁股多下，導致相對人甲Ｂ有臉部紅腫、嘴角流血及其他部位紅腫瘀青情形，且關係人指控案兄及相對人甲Ｂ有偷竊手機行為，亦持棒球棍責打案兄及相對人甲Ｂ，造成相對人甲Ｂ左大腿被打1下而有瘀傷，兩名相對人皆表示甲Ｃ知悉關係人責打管教情形，但甲Ｃ積欠對方債務，甲Ｃ亦多次遭關係人討債及持棍棒毆打成傷，甲Ｃ及家人認為關係人凶惡且有前科紀錄，予以反抗會遭到報復，甲Ｃ及兩名相對人大多默默忍受，甲Ｃ會勸導兩名相對人被關係人質問時不要頂嘴，以免招惹麻煩。

　（三）本府社工於113年11月5日再接獲通報及訪查，相對人甲Ｂ陳述關係人表示有事情要詢問甲Ｃ及相對人甲Ｂ，故兩人前往關係人住家，於113年11月X日下午左右，關係人認為相對人甲Ｂ說謊，加上日前通報體罰責打事件，關係人持長刀作勢攻擊及威脅要殺死相對人甲Ｂ，甲Ｃ及關係人之妻在旁攔阻，後關係人改持菸灰缸攻擊相對人甲Ｂ頭部數下，其中2下敲擊到頭部，相對人甲Ｂ阻擋過程而手臂被打到，造成頭部鈍傷及頭皮血腫、右手臂挫傷情形，甲Ｃ事發當下雖有口頭及做出攔阻動作，然無法完全保護相對人甲Ｂ不受傷害。翌日關係人亦藉要幫相對人甲Ａ慶生為由，要求甲Ｃ將相對人甲Ａ帶至關係人住家，甲Ｃ畏懼關係人而配合其要求，未維護兩名相對人不與關係人接觸，亦未協助相對人甲Ｂ就醫及報警求助。

　（四）本府社工113年11月5日陪同相對人甲Ｂ驗傷及報案，甲Ｃ及案祖母因畏懼關係人而不願報案處置，一度向社工陳述相對人甲Ｂ責打傷勢是家人所為。相對人甲Ａ雖未受波及受傷，其為第一類（心智）障礙者而難以辨別風險，持續與關係人有所接觸，相對人甲Ｂ則畏懼關係人會對其報復而不敢返家，評估甲Ｃ及關係人因債務及相對人甲Ｂ提告恐嚇傷害事件而關係複雜，案家人無法適切保護照顧兩名相對人，故協助臨時安置兩名相對人至庇護所，後經查關係人為通緝身分，本府社工聯繫○○縣警察局婦幼隊及轄區家防官加速查緝關係人以降低社區風險。

　（五）113年11月17日社工與甲Ｃ於○○縣○○鄉○○派出所會談討論本案，僅甲Ｃ在場向警方及社工仍堅稱相對人甲Ｂ傷勢非關係人所為，相對人甲Ｂ傷勢是其出手責打管教導致、認為相對人甲Ｂ自身有偏差行為而理應責打管教、相對人甲Ｂ指控關係人傷害為誣告行為、甲Ｃ不信任相對人甲Ｂ說辭。社工評估甲Ｃ自身經濟及照顧能力不足，過往多次將兩名相對人交由關係人照顧，甲Ｃ受關係人暴力威脅，雖知兩名相對人遭不當管教情形仍無保護作為，持續攜兩名相對人與關係人接觸，導致相對人甲Ｂ遭關係人恐嚇傷害，事後嘗試協助關係人掩蓋傷害犯罪事實，甲Ｃ缺乏親職保護能力。相對人之父母離異，母系親友無往來互動，同住家人案祖父母皆年邁及認知能力較弱，難以維護兩名相對人安全，案兄為第一類障礙中度，尚為司法保護管束中，過往曾是兩名相對人性猥褻案件相對人，無法提供兩名相對人照顧支持，案家無其他替代照顧資源，為確保兒少最佳利益，本府社工於113年11月17日17時40分完成緊急安置程序，後續獲雲林地方法院113年度護字第146號准許繼續安置在案、臺南地方法院114年度護字第57號、第175號、第279號延長安置准予在案。

　（六）針對甲Ｃ知悉關係人會責打管教兩名相對人，後有恐嚇傷害相對人甲Ｂ情形，甲Ｃ仍不敢抗衡及出面維護兩名相對人安全，自身親職保護能力不足，經討論後甲Ｃ允諾會依法提告關係人及改善家庭生活狀態，評估甲Ｃ過往亦為暴力犯罪之受害者，長年遭受關係人暴力恐嚇，經提醒及討論後，甲Ｃ尚具有改善動機及行動，經評估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02條開立甲Ｃ強制性親職教育6小時，以提升甲Ｃ親職功能及法治觀念，己執行5小時。另因甲Ｃ工作狀態不穩，案兄持續保護管束、案祖父母亦難以連結工作，家庭無穩定經濟來源，為協助鼓勵及追蹤甲Ｃ、案兄工作穩定度，本府社工轉介家庭重整處遇計畫，以期增強家庭面對危機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七）本次安置期間，甲Ｃ未曾主動關心相對人甲Ａ、甲Ｂ近況，亦未申請會面，也曾與家庭處遇服務社工提及，考量相對人甲Ａ的身心障礙補助能為家中帶來經濟挹注，希望能在本次延長安置到期後讓相對人甲Ａ先行返家，卻在本府社工114年10月21日至監所公務接見時否認該說法，同意繼續延長安置。

　（八）甲Ｃ於114年8月4日與案祖母、案兄搬至新住所，新租屋處為一大套房，租金每月6千元，押金2個月，甲Ｃ雖以工作存款繳納但仍積欠1個月押金。房間整體空間乾淨明亮，環境較過往改善許多，但僅為單一房間，無法保證隱私及安全性，並不適合相對人甲Ａ、甲Ｂ返家居住。

　（九）甲Ｃ、案兄及案祖母於113年分別涉及不同竊盜案件，案祖母應於114年8月14日執行，甲Ｃ以工作存款繳納罰金1萬元。案兄於114年8月28日至10月16日入監服刑，甲Ｃ於9月4日至11月3日入監服刑。案兄尚有一起案件未執行，須拘役10日，得易科罰金（114年度簡字第15X號）。另甲Ｃ及案祖母各尚有竊盜案件由雲林地檢署偵辦中（114年度偵字第602X號、113年度偵字第1087X號）；案兄於5月因誤信詐騙集團寄出提款卡，涉嫌詐欺及洗錢防制，目前尚在審理中。

　（十）本府社工擬持續定期前往機構關懷訪視瞭解兩名相對人身心及生活適應狀況，因甲Ｃ對於金錢管理、司法問題及子女返家規劃尚缺乏具體行動，家庭處遇社工將持續督導甲Ｃ在就業與司法案件上有更明確計畫，並評估其是否具備兩名相對人返家後之照顧能力，以確保兩名相對人之安全與需求。

　（十一）綜上所述，兩名相對人過往遭受關係人乙Ｄ有不當管教、恐嚇傷害情形，監護人甲Ｃ及其他親人皆無法維護兩名相對人安全，由本府緊急安置兩名相對人。關係人現已遭逮捕，對案家及兩名相對人威脅風險降低，惟甲Ｃ親職能力尚待加強提升；本次延長安置期間，甲Ｃ及案兄先後因竊盜案件入監服刑，案祖母無經濟來源，倚賴先前案兄車禍時保護官協助申請之急難救助金2萬元作租金使用以穩定居住所。案家家中經濟及生活狀態不穩健、難以照顧兩名相對人，有持續安置之必要。目前兩名相對人安置於台南市内之社會福利機構，為確保兒少最佳利益，本府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規定，狀請貴院准予延長安置三個月，以利提供後續保護處遇，以利提供後續保護處遇。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提出○○縣保護案件報告表1件、相對人同意接受安置之表達意願書2件為證，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卷宗、個人戶籍資料查詢表3件、法院在監在押簡列表2件核閱綦詳，且相對人之法定代理人甲Ｃ亦同意本件安置，有表達意願書1件附卷可稽，是堪認聲請人主張之事實為真實。本院審酌相對人甲Ａ、甲Ｂ尚未成年，自我保護與照顧能力不足，且渠等法定代理人甲Ｃ親職功能尚待加強，親屬支持系統薄弱，相對人若未再接受安置，仍無法獲得適當之養育及照顧，渠身心有再受害之虞，非延長安置顯不足以保護相對人，是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相對人甲Ａ、甲Ｂ，於法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0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葉惠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0　　日

　　　　　　　　　　　　　　　　書記官　陳姝妤　　



